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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1994年授权的美国、日本、德国不同性质专利的维持情况。运用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

的方法，以我国授权的外国专利数量总数为总体研究样本，以美、日、德的专利数量作为专门研究样本，首先系统阐

述外国专利整体维持趋势，继而分析美、日、德不同性质专利的维持时间、法律状态、维持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日

本的产品专利、方法专利被终止率最高；美国的产品与方法专利被终止率最高；德国不同性质专利中产品专利被终止

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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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简单地将专利数量广泛用于评价技术创新程

度是一个粗放型的评价标准，而且有可能导致人

们对技术创新的误判 [1]，因为不同性质的发明专

利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有着不

同的影响。我国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

方法或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所以依据

技术方案的性质和内容可以将专利分为产品专

利、方法专利、产品与方法专利。比如：一种名

为眼部按摩器的发明专利，其技术方案内容为一

种人工制造的有形物品，此项发明专利即产品专

利；一项名为生产泡沫混凝土的工艺方法的发明

专利，其技术方案是生产一种物品的加工方法或

制造工艺，此项发明专利即方法专利；一种名为

医用微孔多层毛布及其生产方法的发明专利，因

为该专利技术方案既包括一种有形的物品，又包

括该物品的制作工艺，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这

是产品专利或方法专利，此项发明专利即产品及

方法专利。文中所提到的三种性质的专利就是以

上所提到的三种情况。专利维持①时间是指专利

从申请日或者授权之日起至无效、终止、撤销或

届满之日止的实际时间。研究我国授权的不同性

质的外国专利②维持时间不仅对完善专利维持制

度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提高我国创新主体

的专利运用和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关于专利维持时间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利维持时间与专利

质量之间的关系：Pakes和 Schakerman建立了专

利维持经济学模型（ P-S 模型），率先利用专利

维持时间对英、法、德三国的专利权质量作了评

价 [2]；Lanjouw J O等提出授权后第4年是否维持

评价专利质量 [3]；Moore[4]研究发现维持时间等级

越高的专利，权利要求数越多，被引次数越高，

专利质量越高；高山行等利用专利维持费用模型

对我国专利质量进行了评估 [5]。二是专利维持时

间影响因素的研究：乔永忠从不同创新类型的主

体对专利维持时间进行了实证研究 [6]，并运用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专利维持时间影响因素展开了

分析 [7]；宋爽 [8]通过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

申请人类型、申请人国别、授权时间、申请人数

量对专利维持时间的影响依次递减；刘雪凤、高 
兴 [9]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我国风能技术发

明专利维持时间的影响因素。三是不同国别、不

同技术领域专利维持的情况：Brown W H认为日

本的专利权人对专利的维持率较高，化学和电学

领域的专利维持率较高 [10]；Hall、Pakes 等发现

技术领域通过反映专利质量影响维持时间 [11]，

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利权人对专利的维持时间不

同 [12]；乔永忠、章燕 [13]和沈俊 [14]通过对不同国

家授权的化学冶金技术领域、电学技术领域国内

外专利的专利维持时间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不

同技术领域专利维持各有差异。

虽然国内外学者关于专利维持时间的研究

层出不穷，但关于不同性质专利维持时间的研究

较少。本文以我国1994年授权的专利为基点，

通过软件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从

1994—2014年外国专利整体维持时间，美、日、

德三国中不同性质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法律状态

以及不同时间段专利维持趋势，从不同角度分析

了我国授权的美、日、德三国专利维持情况，以

期考察创新主体对发明专利的管理和运用能力。

2 数据来源

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

专利检索与查询界面，点击进入专利表格检索及

常规检索界面，查询1994年我国授权的发明专

利总数（共3838条），通过对这些发明专利分析

整理（截止到2014年9月31日），形成了“1994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发明专利相关信息数据

库”，作为本文数据分析的依据。因为从1994—
2014年为20年，是我国发明专利法定保护的最

           
①专利维持是指在专利法定保护期内，专利权人依法向专利行政部门缴纳规定数量维持费使得专利继续有效的过程。

②外国专利是指外国专利申请人在中国获得授权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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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构成一个研究发明专利维持时间的完

整周期，所以本文选自1994年的分析数据。采

用SPSS软件对1994年授权的3838件专利中，我

国授权的不同性质的外国专利整体维持时间和我

国授权的美、日、德不同性质专利的维持时间均

值、法律状态以及不同时间段不同性质专利维持

趋势分别进行分析。

3 外国专利整体维持的趋势

在专利权法定保护期内要维持一项专利继续

有效，专利权人需要向专利局缴纳维持费用，在

我国指专利年费。因此，一项专利维持的时间越

长，要缴纳的维持费用就越高①。专利维持指标

被公认为是反映专利技术价值②与经济价值③的有

效指标。只有那些技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对较高

的专利以及维持收益远远大于维持成本的专利，

才会激励专利权人继续维持专利。一般专利维持

时间以年为单位，维持时间越长的专利，其技术

价值与经济价值就越大。考察不同时间段专利被

终止的数量情况，可以从逆向角度研究特定时间

段专利的维持情况，进而分析专利价值的大小。

表1为我国授权的不同性质的外国专利在不同时

间段④专利终止情况。

从表1可知，授权后专利的终止率与维持时

间成反比，即随着维持时间的增加专利的终止率

逐渐降低。但是，不同性质专利的终止率在不同

时间段降低的幅度存在差异。本文研究数据构成

专利维持的完整周期，为了方便分析专利维持趋

势和特征，依据专利维持年费相关制度选取授

权后第1—5年、第6—10年、第11—15年和第

16—20年的维持时间段进行具体分析。

在专利授权后的第1—5年，是三种性质的

外国专利终止率比较高的时间段。其中产品与

方法专利终止率最高（31.88%）；其次是产品专

利（31.74%）；方法专利最低（29.96%）。整体看

来，产品与方法专利是我国授权的不同性质的外

国专利整体中终止速度最快的。可以将专利在授

权后第1—5年内停止维持的现象归因于高质量专

利缺失。在专利权人维持专利时，通常会考量这

一专利是否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及其之外的利益。

由于专利维持费用前几年相对较低，专利权人为

满足某种需求，如吸引投资、满足个人成就感、

项目结题等，都会偏向于维持专利。而任何具有

经济理性的专利权人，面对逐年升高的专利维护

费用，只有在专利的预期经济收益大于甚至远远

超过专利维持成本的情况下才会选择继续维持专

利。因此，专利维持时间越长，专利的技术竞争

性就越强，其专利质量就越高。在此阶段，被终

止的是那些价值不高的专利，其中产品与方法专

利终止率最高。

表1 我国授权的不同性质的外国专利在不同时间段的维持趋势

维持时间 第1—5年 第6—10年 第11—15年 第16—20年 合计

产品专利/件 393 343 273 229 1238

终止率/% 31.74 27.71 22.05 18.50 100.00

方法专利/件 145 144 108 87 484

终止率/% 29.96 29.75 22.31 17.98 100.00

产品与方法专利/件 146 142 107 63 458

终止率/% 31.88 31.00 23.36 13.76 100.00

           
①我国发明专利维持年费的现有标准是：授权后第1—3年900元，授权后第4—6年1200元，授权后第7—9年2000元，授权后第10—12
年4000元，授权后第13—15年6000元，授权后第16—20年8000 元。

②专利的技术价值是指发明创造本身的技术先进性和重要性。其主要体现在发明创造期间，研发者科研成果技术水平的高低[15]。

③专利的经济价值是指专利能否带来经济效益、能带来多大经济效益[15]。

④我国专利收费标准规定，专利年费收缴数量每3年增加一个基数，本文研究的是1994年中国授权的专利，至2014年专利维持时间构

成一个完整的周期，即20年。如果将维持周期20年按每3年分为一个阶段分析太过繁杂，所以本文以授权后每5年作为考察专利被终止

数的一个时间段，将这20年分为4个时间段，以作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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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授权后的第11—15年，三种性质的

外国专利被终止速度明显加快。终止率最高的

是产品与方法专利（23.36%）；其次是方法专利

（22.31%）；最后是产品专利（22.05%）。在这一

时间段上，我国授权的三种性质专利的终止率比

较接近，此时专利的维持成本相对于前两个时间

段大大增加了，被终止的专利比前两个时间段被

终止专利的质量要高。

在专利授权后的第16—20年，随着专利维

持成本的增加，专利被终止数量逐渐减少，不同

性质专利的终止率的差值有所拉大。其中产品

专利的终止率最高（18.50%）；其次是方法专利

（17.98%）；最后是产品与方法专利（13.76%）。

在这一时间段上，专利维持时间越长，用于专利

维持的费用就越高，说明其预期收益较高，进而

表明专利技术竞争力强，其专利质量也较高。由

此可以看出，产品专利的质量最高；方法专利次

之；产品与方法专利最低。

虽然三种性质专利都是在授权初期由于低质

量专利有较大一部分专利被终止。但产品专利和

方法专利在专利维持的最后阶段被终止率还是相

当高的，维持时间越长，需要缴纳的维持费用越

高。基于专利权人理性经济的考量，我们认为，

这两种性质的专利质量比较高，而产品及方法专

利在维持的最后阶段，被终止率急剧下降，明显

低于另外两种性质专利，其大部分专利都在前几

个时间段被终止掉，大部分专利属于中低端质量

专利。从专利被终止的变化趋势来看：产品与方

法专利终止率变化趋势较快；而产品专利、方法

专利终止率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缓。从专利维持时

间和专利价值来看：在我国授权的不同性质的外

国专利整体中，产品专利维持到后期被终止的数

量最多，终止率最高，专利质量最高。

4 专利维持时间的均值

在1994年我国授权的3838件专利中，除本

国外共授权36个国家专利，有相当大部分的专

利是外国权利人所有，其中美、日、德获得授权

的专利数量最多。美国被授权的专利数占我国

授权专利总数的18.1%，日本占14.3%，德国占

5.4%。因为这三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在世界范

围内比较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主要对这三个主

要国家中的不同性质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法律状

态以及不同时间段不同性质专利维持趋势进行分

析，以期借鉴外国专利维持的经验，促进我国科

技创新，提高对专利管理利用的能力。我国授权

的主要国家不同性质的专利维持时间均值从专利

维持层面反映了美国、日本和德国对专利管理利

用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这三个国家获得授权专

利的质量和价值，如表2所示。

不同性质专利技术方案包含的内容不同，专

利研发及维持的难易程度不同，所以同一国家被

授权的不同性质专利的维持时间没有可比性，而

不同国家被授权的相同性质专利的维持时间是可

比的。由表2和相关数据可知，中国授权的主要

国家中不同性质的专利维持时间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情况表现为：（1）就产品专利而言，日本被

授权的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最长，为10.54年，其

高于中国授权外国专利总体中产品专利维持时间

均值；美国次之，为9年；德国最短，仅为8.88
年，和日本专利维持时间均值相差1.66年。（2）
就方法专利而言，日本的方法专利的平均维持时

间最长，为10.1年，与我国授权外国专利总体中

方法专利维持时间均值相比长0.75年；美国次

之，为8.89年；德国最短，仅为7.76年，和日

本专利维持均值相差2.34年。（3）就产品与方法

表2 我国授权的美、日、德不同性质的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比较

美国维持时间

均值/年
日本维持时间

均值/年
德国维持时间

均值/年
中国授权外国专利维持时间总体情况

最大值/年 总均值/年

产品专利 9 10.54 8.88 19 9.26

方法专利 8.89 10.1 7.76 19 9.35

产品与方法专利 9.05 9.21 7.49 19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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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而言，日本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最长，为9.21
年；美国次之，为9.05年，美国和日本的专利维

持时间均值均高于专利总体的维持时间均值；德

国最短，仅为7.49年，和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最大

值相差1.72年。

专利数量与专利维持时间关系不大。在中

国授权的外国专利中，美国的专利数量最多，德

国最少。但是日本被授权的三种性质专利维持时

间与美国、德国相比，均是最长的，且都高于授

权专利总体维持时间均值。德国专利维持均值情

况恰好与日本相反。在我国授权的不同性质外国

专利总体中，产品专利的数量最多，方法专利次

之，产品与方法专利最少，其中方法专利的维持

时间均值最长。在这里我们只是单纯地比较不同

性质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情况，并不能简单地认为

专利维持时间均值越长，专利质量越高，但是却

可以用来分析不同国家对专利管理和利用的不同

情况。日本被授权的不同性质专利维持时间均值

都是最长的，可见日本比较重视专利管理利用情

况，德国专利维持情况恰好与日本相反，或许与

本国对待专利维持态度有关。在我国授权外国专

利总体中，方法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最长，是因为

方法专利质量高低还与专利研发的难易程度有

关，技术方案包含的内容可能使专利维持比较容

易。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5 专利的法律状态

专利的法律状态是衡量专利维持的一项重要

指标，也是判别专利是否依法受到法律保护的依

据，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专利的质量。本

文所涉及的法律状态是指授权专利在检索当日或

日前所处的状态，包括终止、转移、届满、（视

为）放弃和撤销五类，其中以终止和届满两类为

主，因为后三种法律状态很少发生，所以在分析

中将其忽略。我国授权的美、日、德不同性质的

专利法律状态以检索当日或者日前为时间点，从

终止和届满两个角度反映专利的维持状况，如表

3所示。

专利的终止状态有维持到届满而自然终止

和专利无效人为终止两种情况。专利无效人为终

止是因为专利权人按照规定没有缴纳专利维持年

费导致专利权提前终止的状态。本文所指的终止

是指后者。由表3可知，我国授权的美国、日本

和德国不同性质的专利中绝大多数专利被终止，

仅有很少一部分专利维持到届满。专利的被终止

率基本与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成反比，比如：德

国被授权的三种性质专利维持时间均值在三个

国家中分别是最低的，其专利被终止率几乎是

最高的。但是被授权的不同国家不同性质专利

被终止的情况各有不同，具体表现为：（1）就产

品专利而言，专利被终止率最高的是德国，为

55.28%；美国次之，为53.18%；日本最低，为

51.20%。（2）方法专利被终止率最高的是美国，

为20.24%；其次是德国，为16.08%；最后是日

本，为15.84%。（3）三个国家中产品与方法专利

被终止率最高的是德国，为22.61%；其次是日

本，为21.92%；最后是美国，为16.25%。

这里所说的专利届满状态是指专利从专利申

请至专利终止满 20 年，即维持时间与审查时间

之和等于20年。专利的维持时间越长，用于专

表3 我国授权的美、日、德不同性质的专利法律状态分析

美国 日本 德国

产品专利
终止 360件 53.18% 278件 51.20% 110件 55.28%

届满 36件 5.32% 38件 7.00% 10件 5.03%

方法专利
终止 137件 20.24% 86件 15.84% 32件 16.08%

届满 22件 3.25% 14件 2.58% 0件 0.00%

产品与方

法专利

终止 110件 16.25% 119件 21.92% 45件 22.61%

届满 12件 1.77% 8件 1.47% 2件 1.01%

合计 677件 100.00% 543件 100.00% 199件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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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持的费用就越高，说明其预期收益较高，进

而表明专利技术竞争力强，其专利质量也较高。

专利权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会平衡专利维

持成本与专利维持收益之间的关系，只有那些预

期收益好的专利才会得以维持，所以维持到届满

状态的专利越多，给专利权人带来的经济收益就

越大，那么专利质量就越高。不过我国授权的不

同性质的外国专利维持时间均值和专利维持届满

率似乎关系不大。比如：日本被授权的不同性质

专利的维持时间均值在三个国家中都是最大的，

但是除了产品专利届满率最高外，另两种性质专

利届满率并不是最高的。美国虽然被授权专利维

持均值在三个国家中不是最大的，但其专利届满

率相对较高。我国授权的美国、日本和德国不同

性质专利维持到届满的情况各有不同。由表3可

知：（1）产品专利维持到届满率最高的是日本，

为7.00%；其次是美国，为5.32%；最后是德

国，为5.03%。（2）就方法专利而言，美国专利

维持到届满率最高，为3.25%；其次是日本，为

2.58%。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授权的德国专利

中，方法专利维持到届满的数量仅为0。（3）三

个国家被授权的产品与方法专利届满率极低，其

中美国最高，为1.77%；其次是日本，为1.47%；

最后是德国，为1.01%。

综上所述，专利维持时间均值较长的国家与

维持时间均值短的国家相比不一定拥有较高的专

利届满率，比如日本被授权的三种性质专利的维

持时间均值在三个国家中都是最大的，但其除了

产品专利维持届满率最高外，方法专利、产品与

方法专利的届满率都低于美国。

 6 专利在不同时间段维持的趋势

发明专利也可能会因为自身性质的差异，影

响专利的维持时间。分析不同性质专利不同时间

段专利维持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专利的质

量和专利利用情况。表4为我国授权的美、日、

德不同性质的专利不同时间段的维持情况。

专利授权后的第1—5年，我国授权的美、

日、德不同性质专利被终止率都相对较高。专利

维持时间与专利被终止的数量成反比，随着维持

时间增长，不同性质专利被终止的数量逐年减

少。然而日本被授权的产品专利、方法专利、产

品与方法专利被终止率均低于美国和德国。在专

利授权后初期，专利年费是最低的，往往这个时

候专利刚投入市场，并没有很多竞争对手，所以

常常能给专利权人带来巨大经济收益。这一时期

被终止的只能是那些技术不成熟、市场化程度比

较弱化、收益不确定的低质量专利。

专利授权后的第11—15年，被授权的三个主

要国家不同性质专利被终止的数量相较授权后的

第1—5年相比，大幅度下降。美、日、德三种性

质专利中被终止速度最快的是日本，美国次之，

德国最慢。这一时期是专利授权后的中期，被终

止的专利都是一些中等质量专利，随着专利维持

表4 我国授权的美、日、德不同性质专利不同时间段的维持趋势

美国 日本 德国

维持

时间

产品

专利/件
方法

专利/件
产品与方法

专利/件
产品

专利/件
方法

专利/件
产品与方法

专利/件
产品

专利/件
方法

专利/件
产品与方法

专利/件

第1—5年 141 57 44 70 27 38 42 10 17
终止率/% 34.73 35.63 34.38 22.22 26.47 28.79 35.00 27.03 33.33

第6—10年 101 43 32 91 26 43 34 18 23
终止率/% 24.88 26.88 25.00 28.89 25.49 32.58 28.33 48.65 45.10

第11—15年 99 29 32 80 29 33 22 8 7
终止率/% 24.38 18.13 25.00 25.40 28.43 25.00 18.33 21.62 13.73

第16—20年 65 31 20 74 20 18 22 1 4
终止率/% 16.01 19.38 15.63 23.49 19.61 13.64 18.33 2.70 7.84

合计 406 160 128 315 102 132 120 3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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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增加，继续维持的专利数量越来越少。

专利授权后的第16—20年，我国授权的

美、日、德国家中不同性质专利被终止的数量不

尽相同，差别较大。不同国家同一性质专利维持

情况相比较而言，日本的产品专利、方法专利维

持到这一阶段被终止率最高，美国被授权的产品

与方法专利被终止率最高。德国在这一阶段，除

了产品专利被终止率较高外，方法专利、产品及

方法专利维持到这一阶段的数量很少。

基于专利质量与专利维持时间正相关 [16]，专

利在维持到授权后的第16—20年时被终止的数量

越多，专利质量越高，即维持时间越长，专利的

维持质量就越高。由上可知，在我国授权的美、

日、德国家中，日本的产品专利、方法专利，美

国的产品与方法专利质量最高。虽然德国各种性

质专利被终止率都低，但是产品专利在这一阶段

低于日本高于美国专利被终止率，不妨说德国被

授权的三种性质专利中产品专利质量比较高，方

法专利和产品及方法专利质量较低。

7 结论与启示

根据对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1994年授予美、

日、德三个国家不同性质专利维持时间进行实证

分析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授权的不同性质的外国专利整体

中，在专利授权后期，产品专利的终止率较高，

维持时间较长，专利价值较高。

（2）在我国授权的美、日、德不同性质的专

利中，日本权利人拥有的产品专利、方法专利、

产品与方法专利的维持时间均值在三个国家中均

是最长的，且都高于我国授权外国专利总体的维

持时间均值；德国三种性质专利维持时间均值情

况恰好与日本相反。

（3）专利维持时间越长，专利的质量越高。

美、日和德专利维持侧重点不同，专利维持后期

终止率最高的有日本的产品专利、方法专利，美

国的产品与方法专利。德国被授权的三种性质专

利中产品专利被终止率较高，与方法专利、产品

与方法专利相比专利质量较高。届满率越高，专

利价值越大。美国的方法专利、产品与方法专利

届满率最高，而日本的产品专利届满率最高，德

国三种性质专利届满率都相对较低，特别是方法

专利届满率居然为0。
（4）我国在授予专利权利时不仅要重视专利

的数量还要重视专利质量，有些专利虽然维持时

间较长，但是专利届满率并不高，在专利维持时

特别要注意如何维持到届满。

（5）我国授权的不同性质的外国专利在不同

时间段专利终止率存在较大差异的可能原因在

于：一方面由于专利的不同性质以及我国专利

维持机制导致专利维持的难易程度不同，另一方

面因为专利权人在不同时间段对专利技术市场前

景、技术的成熟性、市场化程度的不确定性进行

判断后，平衡专利维持成本和维持收益才决定是

否继续维持专利的态度差异。

总之，一个国家不仅要增加申请授权专利的

数量，而且要提升专利的质量，使创新主体尽最

大限度地延长有效专利的维持时间，提升专利维

持届满率，为自身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对不同

性质的授权专利而言，提高对它们管理和运用能

力的方法各不相同，或者说，它们在实施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乃至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地位和作

用要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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